安徽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瓦斯综合治理能力审查标准

为严格执行《安徽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皖政办〔2009〕118号），根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446号，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1994年10月26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9号）、《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9号，以下简称《防突规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17号）、《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监〔2009〕157号）、《关于加强小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调〔2007〕95号，以下简称《小煤矿指导意见》）、《安徽省煤矿瓦斯治理规定》（皖经煤炭〔2007〕198号）和《安徽省构建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实施办法》（皖政办秘〔2008〕76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安徽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瓦斯综合治理能力审查标准》，作为安徽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安徽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全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瓦斯综合治理能力的审查和处理依据。
一、矿井具备瓦斯综合治理能力审查标准
（一）安全装备
1. 必须建立满足防突工作要求的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抽采系统的能力要有1.5～2.5的富余系数，否则，视为抽采能力不足。移动泵只能作为辅助抽采设备，移动抽采泵站必须配备同等能力的备用抽采泵。抽采系统的管路应与抽采泵相匹配，泵站、管路、计量装置等安设必须符合规定；抽采泵站应双回路供电。
（《防突规定》第十四条，《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四十二条）
2.按照《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07）的要求,做到装备齐全、运行正常、闭锁可靠、处置及时，并按《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五）及《防突规定》第二十三条（四）的要求，安设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
3.局部通风机供电必须实现“三专两闭锁”，使用对旋风机的两级均要实现闭锁；用于突出危险区域、石门揭露突出煤层的通风机供电要分别来自两个变压器。采用2台风机同时供风的掘进工作面，必须同时实现“三专两闭锁”。掘进工作面必须配备“双风机、双电源”，并实现主、备风机自动切换。严禁使用3台以上（含3台）的局部通风机同时向1个掘进工作面供风和1台局部通风机同时向2个作业地点供风。
（《实施办法》第八条）
4.按照《防突规定》第一百零二条至第一百零六条要求，设置避难所、反向风门、压风自救系统、挡栏等，采取远距离爆破安全防护措施。
5.按规定配备有关钻机和有关测量瓦斯参数的仪器仪表。
（二）安全管理机构及人员
1.健全机构、队伍，配齐人员。矿井必须按规定设立防突机构和瓦斯防治职能部门，建立健全防突管理制度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建立通风、防突、抽采、安全监控等专业队伍，每个专业队伍必须配备不少于1名专业技术人员。矿井必须设专职通风副总工程师和地测副总工程师。瓦斯监测工、瓦斯抽采计量工、防突员必须按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实行培训持证上岗。设立技术管理机构，配备采矿、通风、机电、地质及测量等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防突机构和防突专业队伍管理人员必须具有煤与瓦斯突出煤矿防突管理技术和经验。
（《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小煤矿指导意见》第11条）
2.保障安全揭煤。突出煤层石门、立井和斜井揭煤应由技术好、经验丰富的防突专业队伍施工，突出危险区的采掘工作面施工队伍、放炮员和瓦检员必须相对固定。
（《防突规定》第三十条，《安徽省煤矿瓦斯治理规定》第四条）
3.依法对突出矿井的管理人员和井下工作人员进行防突专项安全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作业。突出矿井的煤矿企业和突出矿井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当接受煤矿二级及以上安全培训机构组织的防突专项培训。专项培训包括防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突出发生的规律、防突措施以及防突规章制度。防突员(从事预测预报、效果检验、防突措施实施与检验、相关参数的收集与分析等工作的专职人员)必须具有煤炭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或高中(含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每年复训一次。
（《防突规定》第三十二条，《安徽省煤矿瓦斯治理规定》第七条）
（三）技术管理
1.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制定区域综合防突措施和局部综合防突措施；区域综合防突措施效果未达标的，严禁进行采掘活动，必须做到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
（《防突规定》第五条、第六条）
2.按要求编制防突专项设计。有突出危险的新建矿井及突出矿井的新水平、新采区，必须编制防突专项设计，并报当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石门、立井和斜井揭穿突出煤层必须编制专项防突设计并报市煤炭管理部门批准，突出煤层的采掘工作面，都必须编制专项防突设计，报煤矿技术负责人审批。
（《防突规定》第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
3.矿井地质测量部门能及时掌握施工动态和围岩变化情况，提前进行地质预测，并及时验证和通报情况。
（《防突规定》第十七条）
4.开展区域瓦斯治理。区域防突措施应当优先采用开采保护层，并对被保护层进行区域措施效果检验及保护范围的实际考察。不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必须采用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并进行区域措施效果检验。预抽煤层瓦斯区域措施效果检验结果应当经矿技术负责人批准。
（《防突规定》第四十条、四十一条）

5.区域预抽符合规定。预抽煤层瓦斯的钻孔布置、控制范围、封孔要求、抽采负压等，必须符合《防突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有关规定。抽采效果必须达到《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
6.通风系统合理。矿井通风系统必须符合《防突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水平、采区和条带形成完整的通风系统后方可施工其它巷道；严禁下山开采；回采工作面上下顺槽之间不得随意施工联络巷；严禁串联通风。
（《防突规定》第二十三条，《实施办法》第五条）
7.预抽时间符合要求。石门（立井、斜井）揭煤预抽时间不少于3个月，并经煤矿主管部门组织认证后，方可远距离爆破揭穿突出煤层。突出危险区域煤层掘进实行岩巷预抽掩护时，岩巷应超前100m，预抽时间不得少于4个月；顺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时，预抽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十三条）
8.及时掌握矿井瓦斯参数动态。矿井每个采区垂深每增加50m时，应及时测定煤层原始瓦斯含量和压力及突出危险性相关参数。
（《实施办法》第十四条，《防突规定》第十四条）
9.矿井瓦斯抽采能力必须与采掘布局相协调、相平衡。新水平、新采区投产前，必须具备瓦斯治理的各项功能和条件，并经当地人民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组织防突专项验收。
（《实施办法》第十条）
10.抽采必须达标。瓦斯抽采要以满足采掘工作面安全生产要求为前提。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30立方米/分钟的，瓦斯抽采率不得低于60%；绝对瓦斯涌出量为20～30立方米/分的，瓦斯抽采率不得低于50%；绝对瓦斯涌出量小于20立方米/分钟、大于5立方米/分钟的，瓦斯抽采率不得低于40%。同时，煤层经预抽瓦斯后，突出危险性预测指标、瓦斯压力和可解吸瓦斯含量指标必须符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和《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等要求。
（《实施办法》第十五条）
（四）市、县（区）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
1.市、县（区）政府应当有完善的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监管机制，有足够的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专业人员。同时，制定本地区煤矿安全发展的整体规划，推进地方煤矿加强安全基础管理。
（《小煤矿指导意见》第39条）
2.市、县（区）政府应组织有关专家对煤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是否能有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进行论证，并根据论证结果作出是否关闭的决定。
（《特别规定》第十五条）
3. 市、县（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按规定对监管煤矿的区域预测结果、区域防突措施、保护层效果检验和考察结果、保护层开采设计参数考察结果、揭煤的专项防突设计、工作面预测指标临界值考察等进行审查、批准。

（《防突规定》第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四十七、四十八、六十二、六十九条，《安徽省煤矿瓦斯治理规定》第九条）
4.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煤矿企业落实瓦斯治理规定的日常监督，督促煤矿企业认真排查治理重大瓦斯隐患，落实瓦斯治理各项措施，对辖区内煤矿落实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要求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26条）
5.矿井新水平、新采区移交生产前，必须经市级以上（含市级）人民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按管理权限组织防突专项验收。
（《防突规定》第十四条）
二、对不具备瓦斯综合治理能力矿井的处理
根据《安徽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皖政办〔2009〕118号）》作如下处理：
（一）经审查不具备瓦斯治理能力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当于2010年3月底前实现托管，并签订托管协议，办理相关托管手续；托管交接完成后，及时申请所在地的市、县政府组织验收。

（二）不具备瓦斯治理能力又未实现托管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当于2010年3月底前将采掘作业退出突出危险区域。

（三）不具备瓦斯治理能力、既未实现托管又未将采掘作业退出突出危险区域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由所在地政府按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依法实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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